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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7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16-100 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本藤仓拟增资 

江苏亨通新能源智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株式会社藤仓拟增资亨通光电全资子公司江苏亨通新能源智控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完成后双方的出资比例分别为亨通光电 51%，株式会社藤仓 49%； 

 双方签署的《合资意向书》是合作方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 

 《合资意向书》的签署对公司 2016 年当期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为了促进在新能源汽车相关领域的研究，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整合

合作双方优秀资源，取得行业竞争优势和良好的经济效益，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光电”）与株式会社藤仓(以下简称“藤仓”）达成初

步合资意向共识，藤仓拟对江苏亨通新能源智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

新能源智控”）增资至49%，并签订《合资意向书》。 

一、协议方的基本情况 

1.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亨通光电是国内唯一拥有光纤预制棒自主知识产权的光通信生产制造、系统

集成企业，2016年在全球光通信行业排名中位列第三，相对2015年排名前进一名；

同时，公司也是电力电缆生产制造、系统集成企业，在2016年全国线缆行业排名

中再次蝉联榜首。公司确立了由“生产研发型向创新创造型”、“产品供应商向

全价值链集成服务商”、“制造型向平台服务型”、“本土企业向国际化企业”

四大转型发展战略，并在2016年经营中取得显著进展，超低损耗光纤中标国家工

业强基工程，海缆项目获得国开基金注资。2016年上半年，系统集成业务收入占

总收入的17.86%；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15.94%，同比增长184.61%。公司发展战



2 

 

略转型已初显成效。 

公司是亨通集团的生产制造、系统集成的平台企业。2016年12月，亨通集团

荣膺中国工业领域最高奖项——“中国工业大奖”。 

2.株式会社藤仓 

藤仓自1885年创立，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综合性线缆制造厂家，业务覆盖

能源、信息通信、电子、汽车电装等领域，汽车电装产品面向大众、本田、日产、

马自达、铃木、斯巴鲁等国际知名品牌汽车厂商。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资目的 

整合双方的市场开发资源、技术开发资源，取得行业竞争优势及良好经济效

益。 

   （二）合资方式 

藤仓对亨通新能源智控（增资后简称“合资公司”）增资至49%，注册资本

及投资总额在完成尽职调查后双方进一步讨论与确定。 

(三) 经营范围 

双方初步确定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线束（不包括

高压电缆产品的线束加工品）、连接器，配电盒，充电桩、充电枪产品。 

(四) 经营规划 

双方初步确定公司经营规划为：在2020年达到年产值10亿元，并将进一步讨

论经营规划，在签署正式合资合同时确认。 

    (五) 产品销售 

    合作双方对合资公司的产品销售区域不作任何限制。 

    (六) 技术研发 

    1.合资公司经营范围内的产品在中国国内的技术研发以合资公司为主，合作

双方既有的技术研发资源应当全力支援合资公司； 

    2.合资公司在合作双方提供的技术研发资源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技术成果，归

合资公司所有。但是，技术研发资源的提供方就该改良技术与合资公司共同享有

使用权，在不与合资公司形成竞争的情况下可以无偿使用。  

(七) 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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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资公司的销售、采购、生产、品质保证、财务由亨通光电主导，生产管

理由藤仓提供指导、支援； 

2.合资公司的产品设计开发、技术工艺改进、品质标准制订由藤仓主导； 

3.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拟由五名董事组成，亨通光电拟委派三名董

事，藤仓拟委派两名董事； 

4.合资公司总经理由亨通光电委派。 

(八) 合资意向期限及保密义务 

《合资意向书》有效期至2017年6月30日止，合作双方应对本合作过程中涉

及到的相关事项履行保密义务。 

三、项目意义 

本次合作是亨通光电与日本藤仓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强强联合。亨通新能源

智控是以新能源汽车线缆、线束、电机、电控相关产品及充电桩研发、充电网络

建设、运营和服务为主的企业，致力于发展成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整体解决方

案提供商。日本藤仓在汽车线控领域有着良好的技术实力和客户基础，为大众、

本田、日产、马自达、铃木、斯巴鲁等国际知名汽车品牌提供线控产品服务，是

全球知名的汽车线缆服务商。中国新能源汽车面临着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此次合

资完成后将有力提高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线控领域的技术研发实力，促进新能源汽

车智能充电产业链的升级，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为公司迎接新能源

汽车产业爆发式增长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生产制造、系统集成的能力基础。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合资意向协议，双方还需就有关具体事项进一步讨论和交流，同时

项目尚需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项目具体进度及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协议签署对公司2016年当期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合资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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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